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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问询函的专项核查意见 

致：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宇晶股份”）委托，并根据发行人与本所签订的《聘

请律师合同》，就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出

具的《关于对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

询函[2020]第 8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中所涉及的媒体质疑发行人与湖

南晶博太阳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博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相

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湖南

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问询函的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本专项

核查意见”），回复上述询问问题。 

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

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严格履

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

查和验证，保证本专项核查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

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本专项核查意见的出具已经得到公司的如下保证： 

（一）公司已经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

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 

（二）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隐

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公司为回复《问询函》向深交所报备和公开披露之目的

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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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问询函》“有媒体报道反映，公司与湖南晶博可能存在员工交叉、湖南

晶博为公司或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投资企业等情形。请公司从股权关系、人员安

排及管理控制等角度，核实媒体报道所述事项是否属实，公司、实际控制人等

关联方是否直接或者间接投资湖南晶博，公司与湖南晶博是否实质上存在关联

关系。请保荐机构和律师核查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关于是否存在股权关系的核查 

本所律师查阅了晶博公司营业执照和工商档案资料，取得了晶博公司股东出

资凭证；核查了宇晶股份实际控制人、总经理、财务总监自 2016 年至 2019 年的

银行流水；本所律师访谈了晶博公司控股股东、总经理，并访谈了宇晶股份实际

控制人、总经理、财务总监；走访了晶博公司经营所在地工业园区的管理机构—

益阳龙岭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下称“园区管委会”）；查阅了宇晶股份和晶

博公司分别出具的书面声明。 

经核查，未发现宇晶股份实际控制人、总经理、财务总监直接或间接投资晶

博公司的情形；晶博公司与宇晶股份系客户和供应商关系，宇晶股份未持有晶博

公司股权，不存在宇晶股份控制晶博公司情形。 

二、关于是否存在人员安排的核查 

本所律师访谈了晶博公司控股股东、总经理并访谈了宇晶股份实际控制人、

总经理、财务总监；查阅了晶博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中的股东出资情况、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信息及员工名册；查阅了宇晶股份员工名册、社保公积金缴纳

名单；查阅了媒体报道中涉及相关人员宓石磊、邹平的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记录，

并对上述人员进行了访谈。经核查，未发现晶博公司与宇晶股份在职员工存在交

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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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宓石磊曾任职于晶博公司，后离职；宇晶股份看中宓石磊在光伏行

业经验并于 2018 年 9 月聘用其入职公司。邹平系宇晶股份的技术人员，自 2000

年 7 月起任职于宇晶股份，宇晶股份向晶博公司销售设备后，根据行业惯例指派

邹平在晶博公司驻厂并提供售后和维修相关服务。 

三、关于是否存在管理控制的核查 

本所律师现场走访了晶博公司、访谈晶博公司控股股东、总经理、晶博公司

财务人员，并走访了晶博公司经营所在地的园区管委会。经核查，晶博公司目前

财务人员共计两名，未曾任职于宇晶股份，与宇晶股份财务人员不存在重合情形。

晶博公司具有独立的财务管理体系且未受宇晶股份控制。 

综上，经核查，本所律师未发现宇晶股份与晶博公司存在员工交叉、宇晶股

份对晶博公司存在财务控制、宇晶股份直接或间接投资晶博公司等关联关系的情

形。 

本专项核查意见一式四份。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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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湖南宇晶

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问询函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章）           经办律师：                    

            经办律师：                    

 年    月    日 

 

 

胡家军 

顾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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